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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黄色短信，属于开玩笑？
“被有意地拍一下肩、搂一下腰，或者被迫听带有性含义的黄色笑话，都算是性骚扰。”金律师说，虽然我国现

行法律中并没有对“性骚扰”的准确定义，但通常来说，性骚扰是一种以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权为特征的民事侵权
行为，它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行为、信息、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权。

“饭桌上讲‘荤段子’也可能构成侵权，从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金律师解释说，这种常见的行为是不是性
骚扰，可以从动机、行为、结果三个维度来判断，“如果主观动机上存在故意，且行为上有性暗示，同时又给当事人
造成了羞辱感，那就不只是‘开玩笑’这么简单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5款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事实上，除了面临行政处罚外，讲“荤段子”还可能会惹上官司，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就曾受理过这样一起
案件。

原告闫女士的丈夫与被告齐某为同一公司的同事，关系较为密切。从2003年12月起，闫女士多次收到齐某
发来的含有淫秽内容的短信。闫女士说，齐某的行为给自己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并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以
至自己整天精神恍惚，无法做事。之后，闫女士将齐某告上了法庭。齐某承认，这些短信都是自己发的，但是他
认为双方很熟悉，发短信是在开玩笑。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齐某停止性骚扰的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
损害抚慰金1000元。

“本案中，被告对原告出于性意识的故意，在违背原告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发送淫秽性质手机短信的方式，
引起原告的心理反感，其行为已构成性骚扰。”金律师说，这一性骚扰行为还对原告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后果，
所以还要进行赔偿。

“如果骚扰人还有进一步出格的举动，可能还会涉及刑事犯罪。”金律师表示，根据《刑法》第237条规定：“以
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
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蔡某是江苏省张家港市一家工厂的员工。2013年，厂里来了一名新员工小肖，蔡某经常搭讪小肖，时常装作
不小心触碰她几下。碍于面子，小肖一直不敢声张。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小肖上夜班，蔡某笑嘻嘻地到小肖
身边聊天，突然上前摸其胸部。小肖哭着报了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将蔡某抓获。后蔡某被法院以强制猥亵妇
女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个案例中，最初蔡某的‘揩油’行为属于性骚扰，当他强行上前摸小肖胸部时，就属
于猥亵行为了。”金律师分析说。

说被人强吻，证据呢？
遭遇性骚扰该怎么做？金律师举了个例子。
北京的小云（化名）是一名80后女孩，在一家外

企任职，梁某是小云的直接上司。据小云说，在2009
年12月和2010年2月，梁某多次在办公场所对她进
行语言挑逗。更令小云没想到的是，趁着周末加班，
梁某竟上前抱住她，直接亲吻！随后，小云向法院提
起诉讼。然而，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云缺乏证据，
判小云败诉。

金律师说，虽然在2005年，我国就对《妇女权益
保障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有关禁止对女性进行性
骚扰的内容，并明确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

关投诉，“但由于性骚扰的隐蔽性，想要维权成功并不容易，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证据”。
“在侵害事件发生后，我们要有意识地及时留存物证，联系证人，保存视听资料。”金律师说，至于采用何种取

证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骚扰方式而定：对于语言性骚扰，可采取录音取证的方式；对于肢体接触的性骚扰，可采
取录像取证的方式；对于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文字骚扰的，可采取电子证据的方式。“像在这个案例中，小云在遭遇
多次性骚扰后，她就应该有意识地随身携带录音录像设备，及时对梁某的相关言行进行取证。”

如果短时间内来不及取证，也有补救措施。“在乘车过程中遭遇‘咸猪手’的情况，如果当事人来不及录音录
像的话，可以通过寻找目击证人为自己作证的方式来收集证据。”金律师提醒说，在找证人时，不但要找目击者，
而且要确保目击者愿意出庭作证，“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少案件都是因为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而让受害者吃了哑巴
亏”。同时，为了防止证据的证明力较低，当事人最好找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金律师特别提醒，男性遭遇性骚扰同样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若男性遭遇性骚扰，可以按照《民
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费。如果因性骚扰
受到了其他伤害（比如精神疾病），还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

开除“骚扰男”，单位要赔偿？
对于性骚扰行为，许多人都予以声讨，一些

单位也对“骚扰男”做出开除处理。以这种理由
开除员工，合法吗？

金律师举例说，林某是广东省中山市一家企
业的员工，一次他在公司集体照上添加粗俗的文
字，并通过内部邮件发送给当事女性同事和其他
同事。因为性骚扰女同事，林某被单位解雇。林
某心有不甘，遂向公司提出经济补偿。法庭上，
双方展开争辩。公司方面认为，林某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公司不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无需
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林某则表示，单位解雇员
工，应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法院最终没有支持林某的诉求。金律师分
析说，如果性骚扰的程度已经严重到被追究刑事
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
规定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进行经济补
偿。即使尚未构成刑事案件，如果当事人严重违
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公司也可以根据规定解除双
方劳动合同，同样也不需要进行经济补偿。

核心提示

这两天，北京地铁“老人性骚扰殴打
女乘客”一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当事人杨小姐（化名）称：5月25日
下午，自己上了地铁后，刚坐在座位上，
右边一名老人就蹭其胳膊和胸部，杨小
姐委婉地让老人往边挪挪并表示“小心
碰着您”，不料老人竟对杨小姐辱骂并暴
打。5月30日，当事老人、经济观察家仲
大军在微博上回应，否认“地铁性骚扰”，
称自己因被纠缠辱骂后才动手打人。

据媒体报道，北京警方对仲大军作
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而其遭受处罚
的原因是“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动手
打了人”，并未就性骚扰的事实进行认定。

虽然该事件仍有疑问尚待解答，但
在网友的评论中，性骚扰如何界定、遭遇
性骚扰该怎么办等问题已成为不少人关
注的焦点。

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遭遇
“咸猪手”，最有效的取证办法又是什
么？5月26日晚上7：30，本报微信公众
号（zjfzbs）主办的“法治微沙龙”邀请浙
江南方中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杭州市
律师协会刑事责任风险防范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金栢霆律师，围绕这一话题上了
一堂“微课”。本期《看法》栏目将本次
“微课”的精彩内容整理刊出，方便大家
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可以关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定期
推送大家关心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的
课程，也可在关注本报公众号后发微信
给我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题，邀请专家
上课。

本期“微课”主讲人 金栢霆律师

本报记者 陈普阳

饭桌上讲“荤段子”，算不算是性骚扰？
天热了，听律师分析那些郁闷、尴尬、忐忑的事儿


